
吉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程序

一、学位分委员会举行预备会议，推选答辩委员会主席，确定答辩委员会委员，答辩秘书，制定详细答辩计划。
二、由答辩秘书在答辩前3～7日将论文送交给每位答辩委员会委员，并要求认真审阅论文全文，坚持学术标准，严格把关。
三、由学位分委员会主席或主管研究生工作的院长宣布答辩委员会委员名单，介绍委员情况。

四、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会议，宣布答辩开始。宣布学位申请人姓名及论文题目。

五、答辩人报告论文主要内容，报告时间至少为10分钟。
六、答辩委员及与会人员向答辩人提问（每名答辩委员至少应向答辩人提出一个问题），答辩人应准确回答问题，回答时间不超过10分钟。
七、暂时休会，答辩委员会单独例会
1.介绍学位申请人情况（答辩秘书）（包括政治思想状况、个人简历、攻读学位期间课程学习情况、成绩、中期考核及科研论文工作情况等）

2.评议论文是否达到学位条例所要求的水平。  

3.无记名投票表决,写入答辩委员会决议 (同时对论文及答辩情况评分)。 

4.讨论通过答辩委员会决议。

5.主席签署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6.确定优秀毕业生推选名单。
八、复会，主席宣布表决结果和答辩委员会决议。

九、答辩人表态。

十、主席宣布闭会。


